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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标的信息（备用） 
序

号 

名

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1 

许

昌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动

态

调

整

完

善 

“三区三线”、城市“四

线”及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等内容优化完善。主要任

务有以下五项：一是加强

与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

专项规划衔接，对接和落

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红线布局，优化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二

是结合各县(市、区）用地

实际使用情况及远期发

展诉求，统筹城镇开发边

界新增指标调配，优化城

镇开发边界布局；三是根

据中心城区建设项目需

求，优化中心城区用地规

划布局，保障重大战略、

重大政策、重大项目更好

落地实施；四是结合绿

地、水利基础设施、供水、

历史文化等专项规划，优

化城市绿线、城市蓝线、

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具体

边界；五是对接“十五五”

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和产业发展情况，更新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本采

购清单中所列内容为最

低要求，需对上述内容进

行实质性响应，不允许负

偏离，否则将承担其投标

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

标的风险。 

供应商须满足

自然资源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进一

步做好自然资

源要素保障的

通知》（自然资

发〔2026〕38

号）、河南省自

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

市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管理

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豫

自 然 资 发

〔2026〕12号）

以及河南省自

然资源厅《市

县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动态

调整完善2026

年度工作方案

（试行）》要

求。2、项目团

队须配置项目

负责人1名、项

目核心团队成

员7名及以上。 

1、交付（实施）时间（期

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90日历天。2、交付（实

施）地点（范围）：许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付款条件： 

（1）支付方式：银行转

账（2）支付进度：成交

人组织技术人员进场收

集相关资料后支付合同

金额的30%；最终成果以

市政府名义报送省自然

资源厅后支付合同金额

的50%；最终成果通过许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验收后支付合同金

额的20%。4、包装和运输 

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

装的项目，投标人提供

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

具体包装要求和履约验

收相关条款应符合财政

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快递包装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试行）》的

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的规定。 

采购人在收

到供应商项

目验收建议

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由采

购人成立验

收小组,按照

采购合同的

约定对中标

人履约情况

进行实质性

验收。验收

时,按照采购

合同的约定

对每一项技

术、服务、安

全标准的履

约情况进行

确认。验收结

束后,出具验

收书,列明各

项标准的验

收情况及项

目总体评价,

由验收双方

共同签署。 

2、按照采购

文件要求、投

标文件响应

和承诺验收。 

说明： 

1、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财

办库〔2020〕50号）要求，中标（成交）公告须包含主要标的信息。如投标人未提供该表造成中

标（成交）后无法发布中标（成交）公告的，投标人承担相关责任。 

2、此表不涉及磋商小组评审内容。 

投标人（并加盖公章）：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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